
山 西 省 文 物 局
晋文物审批函〔2026〕108 号

山西省文物局
关于洪洞县飞虹大街（滨河路——霍侯一级
路）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工程项目选址的意见

洪洞县政府工程建设服务中心（洪洞县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）：

你中心《关于申请洪洞县飞虹大街（滨河路——霍侯一级

路）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工程选址、考古调查勘探的函》（洪建政

函〔2026〕2 号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依据你中心提供的项目四

至坐标及相关资料，我局依法组织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

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对项目拟用地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。项目

拟用地范围涉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梗壁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

控制地带，涉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涧

河石堤的保护范围。经研究，我局意见如下。

一、请你中心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山西

省文物保护条例》及考古调查报告，对项目选址作进一步调整

优化，尽可能避让上述不可移动文物及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

地带。

二、根据《山西省基本建设用地考古前置管理规定》（晋

政办发〔2022〕8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该项目主要对现有道路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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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管网进行更新改造，可不开展考古勘探工作。

三、项目单位在施工前，应主动与当地文物部门了解用地

范围内有无“四普”新发现文物线索，凡涉及普查文物的建设

活动，均应执行“四普”有关规定，不得擅自采取有损文物安

全的行动。

四、项目拟用地范围涉及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

控制地带的，必须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履

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后方可动工建

设。施工中应加强文物监测，避免对距离较近的不可移动文物

造成不利影响。

山西省文物局（代章）

2026 年 5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局文物保护利用处，局考古与大遗址处，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

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，临汾市文物局，洪洞县文化和

旅游局。


